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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包括總則、物權、親屬與繼承）》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涉及日益受到重視的「人格權」與「身分權」之保障問題。王澤鑑教授近來有一系列的文章可供

參考。由於被害人主張係損害賠償，應先找出其請求權基礎，並逐一審查其要件，即可獲得分數。 

第二題：本題關鍵在於甲丙間約定之內容為何，以及其對於甲乙間契約內容之影響。確定此一問題後，即可簡

單作答。 

第三題：本題同樣與人格權之保護有關，惟涉及民法第九百七十七條規定之適用，只須對於其請求權基礎要件

加以審查即可。至於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部分，涉及兩項問題：其一，民法第九百七十七條之規定是

否為侵權責任之特殊規定；其二，如該條規定與一般侵權責任規定並無不同，如行為人已成年後，被

害人始向加害人為主張之情形，其法定代理人是否仍應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為本題必須處理之問

題。事實上，此為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77)廳民一字第458號之民事法律問題之內容。 

 
一、甲女半夜接到乙同事傳來「想你」的手機簡訊，丈夫丙認定甲有外遇，大吵後分居至今還鬧離

婚，甲控告乙侵害其人格權，害其家庭失和並求償一百萬元。試問：甲之主張有無理由？（30
分） 

答： 
(一)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分別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

得請求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以金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契約承諾，或已

起訴者，不在此限。前二項規定，於不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女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故如行為人出於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人格權或身分權(法益)時，被害人得向其主張財產

上之損害賠償及非財產上之慰撫金。 

(二)1.題示情形：甲女因半夜接到同事乙傳來的手機簡訊，致其夫丙認為甲有外遇，而大吵一架、分居及鬧離

婚等情事，應可認為係乙之行為已造成甲丙間婚姻關係出現裂痕，揆諸我國最高法院實務針對通姦行為

之見解一再強調「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構成侵權責任」

等語，應可認為係已侵害甲之身分權(法益)，從而甲得向乙主張因其行為造成甲丙家庭失和，而主張損害

賠償及慰撫金。惟其數額一百萬之部分，仍須由法院衡量個案之情形而判斷是否妥適。 

2.此外，甲尚可主張其乙之行為將造成其在社會上之評價受損，而侵害其名譽權為由，向乙依上開規定主

張損害賠償及慰撫金。 
 
【參考書目】 

徐律師《民法總則實例演習》；第四章「人格權與身分權之保護」，2008年3月3版。 

 
二、甲分批向乙購買A型規格腳踏車，約定均須使用A級輪胎，乙於第五批腳踏車交付後，財務發生

困難，無力再向丙繼續購進A級輪胎以組合腳踏車。甲為使乙能順利如期交貨，遂向丙訂購A級

輪胎一批，由丙直接送交乙，甲乙約定將來交付之A型規格腳踏車之單價中不包括輪胎價值。試

問：（40分） 

(一)甲、乙間之契約關係，自第五批腳踏車交付後，其性質有何轉變？ 

(二)丙將該批輪胎送交乙後，該批輪胎之所有權屬於何人？  

答： 
(一)甲乙間之契約自第五批腳踏車交付後，其契約內容如下： 

甲乙間原係訂立買賣契約，其標的為A型規格之腳踏車，且所有出售之腳踏車必須使用A級輪胎，惟因嗣後

乙無力向丙購買A級輪胎組合腳踏車出售予甲。甲遂向丙購買A級輪胎一批，並由丙直接送交予乙。甲乙並

約定未來腳踏車價金並不包括輪胎部分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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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甲丙間乃訂立一買賣契約，並附有不真正第三人利益約款之約定。至於甲乙間契約則應解釋當事人

真意，如甲係以提供輪胎予乙，並由乙負責進行組裝，則此時就組裝部分甲乙間之法律關係應屬由定作人

提供部分材料之承攬契約，而就輪胎以外部分則仍維持買賣契約關係。 

(二)丙將該輪胎送交乙後，該批輪胎所有權之歸屬關係： 

1.承前所述，由於此等情形原屬乙無力履行契約，而甲為了使契約仍能履行而主動找丙接洽，則在解釋當

事人真意時應傾向有利於甲之情形為解釋，蓋甲當不至於於該等契約再作出讓步。是解釋上應認為，甲

向丙購買該輪胎後，係將輪胎交給乙進行組裝，並無移轉所有權予乙之意思，故如乙仍違約而未組裝輪

胎出售腳踏車時，甲尚不至於喪失該批輪胎之所有權。 

2.其後，乙組裝完成該腳踏車時，該批輪胎所有權歸屬是否受到影響，即應視該批輪胎與腳踏車間之關

係，由於輪胎此時已成為該腳踏車之成分，其所有權即告消滅。惟輪胎係腳踏車之非重要成分，而無民

法第八百十二條規定之適用，從而如將輪胎拆卸下來後，其所有權仍屬甲所有。 
 

【參考書目】 

徐律師《民法總則實例演習》；第六章「權利客體：物」，2008年3月3版。 

 
三、甲女十九歲，與已成年之乙訂婚後，甲反悔，並求得甲父丙之同意再與丁訂婚，並與乙解除婚

約。事過年餘，甲已成年，乙心有未甘，訴請甲、丙連帶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有無理

由？（30分） 
答： 
(一)依民法第九百七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九百七十七條分別規定：「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左列情形之一

者，他方得解除婚約：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者。」、「依前條之規定，婚約解除

時，無過失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

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

限。」是以，如婚約當事人一方另外與他人訂婚並與他方當事人解除原婚約時，他方當事人得依民法第九

百七十七條規定主張損害賠償及慰撫金。 

惟司法院第一廳曾就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77)廳民一字第458號之民事法律問題提出研究意見中指出：

「按婚約之解除有當事人雙方合意解除，或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民法第九百七十六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他方當事人得解除婚約。本題意旨，究係指甲、乙雙方合意解除婚約，抑或乙依照民法第九百七十六

條解除婚約，語意不明，如係甲乙雙方合意解除婚約時，除當事人附有賠償損害金之條件者外，既無民法

第九百七十七條之適用，亦不得再引同法第九百七十八條之規定為賠償之依據，即乙嗣後既不得向甲請求

損害賠償，亦不得向丙請求賠償。如乙係依民法第九百七十六條之規定解除婚約時，依同法第九百七十七

條之規定，亦僅得向甲請求賠償，而不得向丙請求賠償，縱令甲曾得丙之同意與他人訂婚，亦難認丙為共

同侵權行為人，乙自不得請求甲丙連帶賠償非財產之損害。」 

(二)又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以行

為時有識別能力為限，與其法定代理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行為時無識別能力者，由其法定代理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故侵權責任人如為未成年人時，其法定代理人應與之連帶負侵權責任。且縱未成年人嗣後

已成年，除已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罹於時效，對於賠償義務人之責任不生任何影響。 

(三)1.題示情形：揆諸前開司法院第一廳之研究意見，如甲乙間係以合意解除婚約，根本無民法第九百七十七

條規定之適用，從而即不負該條之損害賠償責任。如係乙因甲得丙之同意另與他人訂立婚約，而依民法

第九百七十六條規定主張解除婚約時，亦不得以丙之同意為由主張其為共同侵權行為人，從而丙不負損

害賠償責任。 
2.惟甲之行為既已構成侵權責任，則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其仍須就未成年人甲之侵權行為

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與前開司法院第一廳之研究意見無涉。 
3.綜上所述，乙訴請甲丙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並無不當，其主張

為有理由。 
 

【參考書目】 

徐律師《民法債編總論實例演習》；第十六章，2008年4月2版。 
 


